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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09〕73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苏州常熟至昆山高速公路

苏州绕城至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

开征车辆通行费的批复

苏州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苏州常熟至昆山高速公路开征车辆通行费的请示》（苏府呈〔2009〕133号）及《关于苏州绕城至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开征车辆通行费的请示》（苏府呈〔2009〕132号）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苏州常熟至昆山高速公路设白茆、李市等2个匝道收费站；同意苏州绕城至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设望亭匝道收费站。同意由苏州常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对苏州常熟至昆山高速公路、苏州绕城至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收费经营和管理维护。

二、同意苏州常熟至昆山高速公路、苏州绕城至无锡环太湖高速公路实行封闭式收费，并纳入苏南高速公路网实行联网收费。

三、具体收费标准、收费年限、收费管理等事项由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另行通知。

二○○九年十月十九日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高速公路  车辆通行费  征收  批复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财政厅、交通运输厅、物价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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